
安宁市应急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1

政府

信息

公开

指南

政府信

息公开

指南

本部门政府信息

公开指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2

政府信

息公开

制度

本部门政府信息

公开相关工作制

度、信息公开基

本目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3 政府信

息公开

年度报

告

政府信息公开年

度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每年 1 月 31 日前 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4

政府信

息公开

工作进

展

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相关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5

机构

信息

基本信

息

机构名称、办公

地址、办公电话、

传真号码、网址、

邮政编码、办公

时间、乘车路线

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6
法定职

责

依据“三定”方

案确定的本部门

法定职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7
领导信

息

姓名、职务、个

人简历、工作分

工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8
内设机

构

内设机构名称、

主要职责、负责

人、联系方式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9
机构

信息

直属事

业单位

单位名称、主要

职责、办公地址、

办公时间、联系

方式、主要负责

人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10

政策

法规

法律法

规规章

安全生产、应急

管理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

等，发布信息包

括：名称、文号、

正文、发布机构、

发布时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11
规范性

文件

安全生产、应急

管理有关规范性

文件，发布信息

包括：文件名称、

文号、正文、发

布机构、发布时

间、政策解读文

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12

规范性

文件清

理信息

废止和修改的规

范性文件目录、

现行、有效的规

范性文件目录、

失效文件通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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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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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13

政策

法规

政策文

件

安全生产、应急

管理有关政策性

文件，发布信息

包括：名称、文

号、正文、发布

机构、发布时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14
政策解

读

解读文件名称、

解读内容、解读

机构、解读时间、

回应关切、政策

文件原文链接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政务新媒体 ■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广播电视 ■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15

决策

公开

重大决

策预公

开

公开征求意见通

知或公告、征求

意见采纳情况、

涉及公共利益和

公众权益的的决

策草案、决策依

据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重大行政决策程

序暂行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■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■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16
重要会

议

涉及公共利益和

公众权益的重大

事项会议，如：

局专项工作会

议、局长办公会

议等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17
决策

公开

重大决

策、重要

政策、改

革任务

落实

安全生产、应急

管理领域重大决

策、重要政策、

改革任务的推进

情况、落实情况、

主要成效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18

政务

服务

权责清

单

权力清单、责任

清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19
行政执

法

行政执法三项制

度有关信息公

示、除双公示外

的其他行政权力

结果公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云南省行政执法

公示办法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、监

察大队

牵头；各

科室配

合

20 双公示
行政许可、行政

处罚决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危化科、

基础科、

防震减

灾科、监

察大队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21

政务

服务

双随机

一公开

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、抽查结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牵

头；各科

室配合

22
政务服务事项清

单、办事指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23

规划

财务

发展规

划

安全生产、应急

管理领域发展五

年规划文本、规

划推进执行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灾害救

援管理

科

24
财务信

息

本部门年度预

算、决算；审计

发现问题整改情

况公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25
规划

财务

政府采

购

局机关采购项目

的招标公告、中

标公告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26

安全

生产

统计信

息

月度、季度、年

度安全生产事

故、行政执法统

计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法规宣

教科、监

察大队

牵头；各

科室配

合

27

重大生

产安全

事故及

其报告

重大事故发生时

间、地点，损失

情况等事故概

况，重大事故救

援情况，重大事

故调查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监察大

队

28

较大以

上生产

安全事

故信息

较大以上生产安

全事故发生时

间、地点，损失

情况、应急救援

进展情况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应急指

挥中心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29

安全

生产

安全生

产监管

信息

安全生产监督、

检查、考核时间、

对象、发现问题

及其整改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行管科

牵头；各

科室配

合

30
安全生

产督办

安全生产督办事

项、督办对象、

整改情况及其督

办结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行管科

牵头；各

科室配

合

31

自然

灾害

自然灾

害信息

自然灾害发生时

间、概况及救援

进展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灾害救

援管理

科

32
自然灾

害防治

自然灾害防治工

作安排部署及其

进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灾害救

援管理

科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33
自然

灾害

自然灾

害救助

灾情、救灾工作、

救灾资金物资调

拨使用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救灾保

障科

34
应急

管理

应急管

理体系

建设及

其相关

情况

安全生产及自然

灾害应对防范相

关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
应急指

挥中心

牵头；各

科室配

合

35

综合

管理

人事信

息

公务员及事业单

位招考的职位、

名额、报考条件

及录用结果；应

急管理系统先进

集体、先进工作

者和劳动模范表

彰决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36
群众信

访

信访工作机构的

通信地址、互联

网联系方式、投

诉电话、接访的

时间和地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

序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责任科
室

一级
事项

二级事
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
动

依申
请

37
综合

管理

扶贫工

作

扶贫工作安排部

署及其进展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政务新媒体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办公室

38
新闻

发布

新闻发言人，新

闻发布机构、办

公电话、新闻发

布会预告、发布

内容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政务新媒体 ■发布会/听证会

■广播电视 ■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点 □入户/现场宣传

□图书馆 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
法规宣

教科


